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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8（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
评选活动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为挖掘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培养企业社会责任人物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以企业执行社会责任案例为基本内容，通过推荐、评选、推广等方式，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以达到传播经验、分享成就、探讨创新、树立典范、获取经验、完善体系之目的。
通过征集众多企业的责任案例和责任人物，为同行业者及刚进入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企业提供可量化的参考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解决方案。
《公益时报》社发起主办“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评选。届时，活动将颁发“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企业》”、“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人物》”，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经营二年以上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二、奖项设置　
2018（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卓越企业》、2018（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卓越人物》两类奖项。

三、组织机构
2018（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评选由《公益时报》社主办，邀请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严格评审，尊重评审结果。主办方应认真负责做好评审对象的申报工作，严格把关，务必使申报材料真实可靠。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方式。
企业自荐或机构推荐。每个企业或机构申报卓越企业和卓越个人不超过2个。推荐申报表由企业或机构签字、盖章，以传真并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公益时报》社。
（二）申报时间截至2018年12月7日。

五、评选程序
（一）形式审查：《公益时报》汇总各方推荐和自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二）专家评审：邀请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该机构人员由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专家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评选，形成表彰名单。
（三）公    示：拟表彰名单在公益时报网及“公益时报”微信公众号进行为期3个自然日的社会公示。
（四）确定表彰名单：拟表彰名单在社会公示期间，未接到问题反映的即为表彰名单;在社会公示期间接到问题反映的，由第三方评审机构复议确定。

六、评选基本标准和依据
（一）评选“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卓越企业》”，主要依据企业社会责任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影响价值”、“创新价值”四个维度进行评定。
商业价值——盈利性维度(20分)、股东性维度(10分)；
社会价值——持续度维度(20分)、贡献度维度(10分)；
影响价值——影响力维度(10分)、透明度维度(10分)；
创新价值——创新性维度(10分)、有效性维度(10分)；
同时实行一票否决制度，涉及企业利润、劳资关系、照章纳税、生态环境、企业形象、遵纪守法。
（二）评选“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卓越人物》”，将主要依据企业社会责任从业者的从业经历、研究成果、管理方式、执行效果等角度来评定。

七、表彰方式
　　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将于2018年12月20日下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颁奖典礼，对《卓越企业》和《卓越人物》进行表彰。

附件：
1.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卓越企业》申报表
2.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卓越人物》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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